Deism 自然神論 這是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一種思想，認為神對人的關係，多藉自然律而非啟示顯示出來，是一種把信仰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的主張。一般人都說自然神論者相信一個遙遠的創造者，祂創造萬物之後就撒手不管，只讓自然律來操縱宇宙的運作。這個說法大抵沒錯，卻不能當作是自然神論的定義，它連自然神論的基本特性也不能表達出來。
　　自然神論是相當複雜的，有時誰是自然神論者也不容易清楚界定。總體而言，自然神論反對從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歸納出來的教義，也反對具權柄的祭司制度，因為這些是不容理性鑒察的。從正面來說，自然神論者努力之目標，就是想建立一種自然的宗教，是由不偏私的上帝賜給普世人類的，其內容與不變的道德律是吻合的。他們反對歷史（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中有啟示之原則，因為這不是理性能認識的；也反對歷史曾發生過啟示的事件，如神蹟（Miracle{\LinkToBook:TopicID=796,Name=Miracle}）、預言（Prophecy{\LinkToBook:TopicID=963,Name=Prophecy, Theology of}），或聖經無誤（Infallibility and Inerrancy of the Bible{\LinkToBook:TopicID=628,Name=Infallibility and Inerrancy of the Bible}），原因就是要維護理性，破除迷信。德賴頓（Dryden）稱自然神論者為「內心渴望宗教的惟理主義者」；傑出的人物有英國的托蘭德（John Toland, 1670～1722）、柯林斯（Anthony Collins, 1676～1729）及廷得爾（Matthew Tindal, 1655～1733），在歐洲的有來馬魯斯（Hermann Reimarus, 1694～1768）及伏爾泰（Voltaire{\LinkToBook:TopicID=1218,Name=Voltaire}），在美國有佩恩（Thomas Paine, 1737～1809）。
　　自然神論者的理性水平並不如想像的高，在公開辯論中，他們常是敗下陣來。也許有人認為，自然神論者提出的反對理由，令傳統的神論不再是那樣理所當然；這對十八世紀的基督教來說可能是對的，也說明影響或減弱十八世紀基督教的，是一種怎樣的勢力。它的神觀基本上是對傳統神觀的反叛，認為後者不過是舊約初民的迷信，另加新約某種啟示；至於人觀，就充分反映出當代人的自信，以為單靠理性和道德力就能自救。對自然界（N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832,Name=Natural Law}）的了解則是典型牛頓（Newton{\LinkToBook:TopicID=848,Name=Newton, Isaac 牛頓}）式的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，平衡和諧，這一切使人不必倚靠基督也可以敬拜神。對神職人員及制度的批判，也是極不客氣的；他們反對一切教義，認為聖經所說的墮落和救贖，沒有什麼價值，按著字義來教導就更不智。他們否認聖經是宗教惟一的，甚至不是必須的基礎。
　　早在二十世紀之前，神學界就不認為自然神論是可能的；雖然在每一代都有不同版本的自然神論再度浮現，但引起的影響極其有限。話雖這樣說，自然神論提出的一些問題，確實對傳統基督教的思想作出批判，就如理性和道德力在宗教的合法地位等；正視他們提出的問題，也許能幫助我們重思自己的立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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